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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 年 08 月 02 日

行政執行法 第 4、9、11、13 條(89.06.21)
行政程序法 第 2、69、72 條(90.12.28)

按「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不履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

行處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有權移送之機關限於法定之獨立

機關，故稅捐分處、稽徵所或花蓮林管處玉里工作站等，均不具移送權。

」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表格使用說明第四項

分別定有明文，故具有行政執行事件移送權者，限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之主管機關，且須為法定之獨立機關，始足為之。且該行政機關是否法定

之獨立機關，應視其有無組織法規、獨立之預算及印信而定。而所謂組織

法規，並不以具有單獨之組織法規為限，且不限於以法律規定之組織為限

，即以授權命令訂定之組織法規亦屬之。就理論而言，有關行政組織之事

項，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者，自應以法律規定之。此外，行政之

組織措施足以對憲法之基本決定事項產生影響者，需有法律之授權；行政

機關管轄事務屬法律保留事項者，其組織亦須有法律之授權。因此，行政

建制之整體架構、行政主體之設立以及行政機關之管轄權等，須以法律規

定或根據法律授權之命令定之。中央健康保險局（含各內部單位、分支單

位）之業務及職掌與高屏分局等六個分局之業務及職掌之劃分，悉依中央

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及依條例授權訂定之中央健康保險局辦事細則規定，

其條文中分別規定中央健康保險局及其內部單位（如承保處、財務處、醫

務管理處、企劃處、資訊處、稽核室、秘書室）負責保險行政、規劃、研

究、推廣、督導等業務；而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等六個分局並非中央

健康保險局之內部單位或分支單位，乃實際職掌保險加保、退保、收取保

險費、支付保險金、處以罰鍰、滯納金及利息之核算、收繳及強制執行等

業務。換言之，該法就中央健康險局及其六個分局分別規定各自之組織、

編制、員額、職掌、預算、印信等事項，故而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就

其所職掌之業務，既具有組織法規之法律依據，復具有獨立之編制及預算

、更有秘書室掌管印信，在在符合前開法定獨立機關之要件，自屬得將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之行政執行事件移送本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

強制執行之機關無誤。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91  年度署聲議字第 250  號至第 272  號

    異議人即義務人  高雄市○○職業工會

        法定代理人  王○○

        送達代收人  吳○鄉

右列異議人因滯納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行政執行事件，對於本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九十

年度健執字第一二二二五一號至第一二二二七三號案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雄執孝一九十年度健執字第一二二二五一–一二二二七三號執行命令及應遵守之程序



，認有侵害利益情事，向本署高雄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經該處認其無理由加具意見

到署，本署決定如左：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    實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一）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非適格之移送機關，其移送行政執行顯不合法，按「

      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

      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行政執行法第四條

      定有明文，是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其移送機關必以『行政機關』為限

      ，惟查：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非屬立法院三讀通過之「組織法」所成立之

      行政機關，難認有逕行移送行政執行之權限。行政機關因所為事務多涉及人民

      權利義務，其組成應以明確「組織法」明文為據，所謂「組織法」，其定位亦

      同於一般法律，即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總統公布者稱之，其名稱或為「法、

      律、條例、通則」，中央健康保險局即為行政院依立法院三讀通過之「中央健

      康保險局組織條例」所設立。又「組織法」內縱有對於行政機關之分支單位加

      以授權設立之明文，其分支單位依法律保留之說明可知其成立方式仍需與總局

      相同，非有「組織法」之依據不可，尚難僅以授權命令或法規命令之方式，以

      為設置行政機關依據，否則分支單位仍難具有行政機關之地位。觀諸中央健康

      保險局高屏分局之設立依據，僅為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第十六條規定：「

      本局視業務需要得設若干分局」等語，依該規定所設之各地分局未具單獨組織

      條例之設置依據（即無「中央健保局高屏分局組織條例」之法律依據），復未

      有任何法律對中央健康保險局之各地支局之組織、職掌等加以明定，各地支局

      之設立無非由中央健康保險局逕依該條規定，以裁量或行政命令之方式設立，

      明顯欠缺組織法律依據，已難認屬合法之行政機關，顯無單獨以自己名義從事

      行政行為之權限，遑論逕移送行政執行之權限。次就行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定

      義觀之，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至多僅為中央健康保險局之內部單位，並無

      獨立以自己名義移送行政執行之權，按所謂之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行政程序法第二條定有明文，即行政機關需符合下列要件：（１）具單獨之

      組織法規。（２）具獨立之編制及預算。（３）具依印信條例所頒發之大印及

      關防。查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與上開行政機關之要件未盡相符，當難認屬

      行政機關而具獨立之機關人格，至多僅得認係屬中央健康保險局之內部單位或

      分支單位，對外即無獨立以分局名義表示之權限，就積欠健保費之案件，中央

      健康保險局僅以內部單位之高屏分局名義移送，而未以具行政機關資格之中央

      健康保險局名義移送行政執行，自與行政執行法第四條之要件有違，其申請執

      行顯不應准許，惟鈞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下稱高雄處）竟據中央健康保險局高

      屏分局之移送函文為據，並對義務人之財務為行政執行，其執行程序殊有違法

      。

（二）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就其通知補繳保費及滯納金乙節，欠缺行為法之依據

      而屬無效，按保險人收取保費或科處罰鍰、滯納金顯屬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與

      侵害，尤應嚴格遵守法律保留原則，無明確之行為法規定中央健康保險局之各

      地分局得單獨以自己名義，為催繳保險費、滯納金或科處罰鍰等，則中央健康

      保險局高屏分局所為催繳通知，既無明確行為法之準據，即難認屬合法生效，

      據以申請行政執行尤無理由。

（三）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以分局名義所為補繳稅款通知未生合法通知之效果，

      亦非行政處分，自難據以申請行政執行，按中央健康保險局所為限期催繳通知

      ，足使人民負擔繳納之義務，逾期未繳者，復生得逕行移送執行之效果，自屬



      行政處分之一種，其作成及送達，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自應以行政機關之名

      義即中央健康保險局之名義為之，始能謂行政機關作成之合法處分。

（四）中央健康保險局移送行政執行之金錢給付義務尚包含人事行政、郵政補助款等

      項目，明顯逾得逕行申請行政執行之範圍，此部分欠缺執行名義：按「本保險

      費依下列規定，按月繳納」「前項保險費、滯納金或利息，自投保單位應繳納

      之日起，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保險人得依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依本法所

      處之罰鍰，經書面通知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七十八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看定，

      中央健康保險局得向義務人追償並得移送執行者，為（１）保險費及利息。（

      ２）滯納金。（３）罰鍰。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固以義務人積欠健保費新

      台幣（下同）一百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元（包括健保費、滯納金、執行費用

      ）而未繳納云云，移送高雄處強制執行，實則移送機關所稱之保險費尚包括人

      事行政費用、郵電補助款等非法律規定得逕行移送強制執行之款項，中央健康

      保險法就此部分既無法律明文得逕送強制執行，當應透過訴訟程序或其他方式

      取得執行名義後，再行申請執行，高雄處不察，誤將不得逕行移送行政執行部

      分亦並列為本件執行範圍，殊屬違法，請求高雄處撤銷本件執行程序，以彰法

      治。又高雄處已發文扣押義務人之銀行帳戶內存款，致義務人之款項無從動用

      ，屆時移送機關逕行取償以終結執行程序，恐致申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

      懇請於異議程序終結前停止執行，以維權利云云，於九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具狀

      聲明異議。

異議人另於同年五月十六日具狀聲明異議，略以：

（一）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業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定非屬行政機關，以非行政

      機關之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名義單獨移送行政執行顯不合法，並提出最高

      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裁字第一三九號、九十年度裁字第一○二八號裁定為證，

      上開裁定因當事人以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為被告提出行政訴訟，經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均認定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非公法人亦非行政

      機關，僅為便利辦健保事務而於各地加以設立，實質上具有行政機關資格者，

      應為臺北之中央健康保險局。

（二）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未履行以書面催告義務人限期履行，即移送行政執行

      ，行政執行處未查明義務人未受合法送達即予以執行顯然違法：中央健康保險

      局高屏分局所附之送達證明收受人為「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非義務人

      ，難認義務人已受合法通知。按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得移

      送行政執行處對於義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者，限於「以書面通知限期履行」

      ，而義務人屆期不履行者，始得為之，其前提自應以「書面通知」已受合法送

      達，而發生通知效力，方有屆期不履行而得移送行政執行規定之適用。另觀諸

      移送機關所檢送之繳款書，其上所附之掛號郵件回執，於寄件郵局、收件人姓

      名、地址、收件人簽章等完全付之闕如，即該等繳款書完全未有寄送，是移送

      機關檢附之資料顯然違法行政執行法第十三條規定，行政執行處未查，竟逕行

      執行程序顯然於法有違，爰請求停止執行並撤銷已為之執行程序云云。

    理    由

一、本件異議人即義務人高雄市○○職業工會應繳納八十六年一月至八十九年十二月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分別為新台幣（下同）十八萬三千零九十八元、六十一萬六

    千二百九十二元，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下稱移送機關）於異議人未依法按

    月於次月底前繳納後，再於九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健保高承二字第○九○○○四

    ○七六八號函檢送保費繳款單計二十三張，請義務人於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前繳

    納，上開函文於九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郵寄至義務人工會設址地○○市○○區○○

    路○號，由設址於同地之高雄市勞工團結總會員工吳○蓉收受，並蓋用「高雄市

    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印章，吳女收受上開移送機關催繳之公函後，隨即轉交予



    異議人高雄市○○職業工會收受，異議人仍未繳納，移送機關遂於九十年間移送

    本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下稱高雄處）執行。高雄處於九十一年一月間通知義務人

    工會於同年二月六日前來高雄處清繳，異議人工會仍未按時清繳，高雄處遂於同

    年三月二十七日以雄執孝一九十年度健執字第一二二二五一–一二二二七三號執

    行命令扣押異議人工會在金融機構之存款，經足額扣得異議人在臺灣銀行三多分

    行之存款一百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元（並對異議人在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之扣

    押命令均加以撤銷），另於同年四月九日核發執行命令，准許移送機關收取上開

    扣得之存款，惟移送機關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健保高承一字第○九一○○

    二三○○九號函請求高雄處延緩收取，經高雄處許可後，延緩執行兩個月，合先

    敘明。

二、異議人聲明異議部分：

（一）有關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是否為適格之移送機關部分：按「義務人依法令

      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有下列情形

      之一，逾期不履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

      ：…」、「有權移送之機關限於法定之獨立機關，故稅捐分處、稽徵所或花蓮

      林管處玉里工作站等，均不具移送權。」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行政執

      行案件移送書表格使用說明第四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具有行政執行事件移送權

      者，限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主管機關，且須為法定之獨立機關，始足為之

      。且該行政機關是否法定之獨立機關，應視其有無組織法規、獨立之預算及印

      信而定。而所謂組織法規，並不以具有單獨之組織法規為限，且不限於以法律

      規定之組織為限，即以授權命令訂定之組織法規亦屬之。就理論而言，有關行

      政組織之事項，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者，自應以法律規定之。此外，

      行政之組織措施足以對憲法之基本決定事項產生影響者，需有法律之授權；行

      政機關管轄事務屬法律保留事項者，其組織亦須有法律之授權。因此，行政建

      制之整體架構、行政主體之設立以及行政機關之管轄權等，須以法律規定或根

      據法律授權之命令定之（陳敏著，行政法總論，第一五○頁）。是異議人狀稱

      ：「行政機關因所為事務多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其組成應以明確組織法明文為

      據，所謂組織法，其定位亦同於一般法律，即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總統公布

      者稱之，其名稱或為法、律、條例、通則，組織法內縱有對於行政機關之分支

      單位加以授權設立之明文，其分支單位依法律保留之說明可知其成立方式仍需

      與總局相同，非有組織法之依據不可。」云云，尚有誤解。系爭執行事件之移

      送機關係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並非中央健康保險局本局，就其是否為法

      定之獨立機關，自應就其組織法等相關規定加以判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條

      、第六條、第二十九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分別規定：「本保險之主管

      機關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本保險由主管機關設中央健康保險局為保險人

      ，辦理保險業務（第一項）。中央健康保險局之組織，以法律定之（第二項）

      。」「本保險保險費依下列規定，按月繳納：一、第一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

      險費，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須於次月底前，連同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

      ，一併向保險人繳納。二…」「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保險人處罰之。」「依本

      法所處之罰鍰，經書面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是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之承辦機關係中央健康保險局，至於中央健康保險

      局之組織，係規定於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該組織條例第一條、第三條、

      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八條分別規定「為辦

      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六條規定設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

      簡稱本局），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監督。」「本局設下列單位：一承保處。

      二財務處、三醫務管理處。四企劃處。五資訊處。六稽核室。七秘書室。」「

      本局視業務需要，得設若干分局；分局置經理一人，承本局總經理之命，綜理

      分局業務；置副經理一人或二人，輔助經理處理分局業務。」「分局設各組、



      室，分別掌理下列事項：一承保組：被保險人之加保、退保、投保資格及薪資

      查核、保險費核計、資料建檔及異動管理等事項。二財務組：保險費收繳、欠

      費處理、醫療費用支付及有關財務管理事項。三醫務管理組：醫事服務機構之

      資格認定、輔導、考核、資料建檔及異動管理等事項。四門診費用組：門診醫

      療費用申報案件之受理、資格審核、申報資料初審及門診費用核計等事項。五

      住院費用組：住院醫療費用申報案件之受理、資格審核、申報資料初審及住院

      費用核計等事項。六資訊室：資訊作業管理、硬體維護、程式設計、資料鍵入

      、資料庫管理、媒體管理及網路管理等事項。七秘書室：印信、文書、出納、

      庶務、工員管理及其他不屬於各組、室事項。」「分局設人事室…」「分局設

      會計室…」「本局及分局之辦事細則，由本局擬定，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定。」另中央健康保險局辦事細則第一條、第三條分別規定「本細則依中央健

      康保險局組織條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訂定之。」「本局設下列分局，辦理所轄

      地區之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一台北分局…二北區分局…三中區分局…四南區分

      局…五高屏分局…六東區分局…。」同辦事細則第一節規定本局職掌與中央健

      康保險局組織條例第四條至第十條所規定之本局各單位職掌，概均屬相關法律

      之研議事項、管理事項、承保行政事項、規劃及維護事項、研究發展事項、建

      議事項、教育訓練及推廣事項等業務。而同辦事細則第二節規定分局職掌部分

      ，於第十九條規定「分局承保組設承保課，其職掌如下：…二有關保險對象之

      加保、退保、轉保、停保、復保之受理事項…。五有關滯納金、利息之核算、

      收繳事項。…十一有關承保罰鍰之處理事項。十二有關保險費、滯納金、利息

      及罰鍰之催收及強制執行事項。…」等等，足認中央健康保險局（含各內部單

      位、分支單位）之業務及職掌與高屏分局等六個分局之業務及職掌之劃分，悉

      依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及依條例授權訂定之中央健康保險局辦事細則規定

      ，其條文中分別規定中央健康保險局及其內部單位（如承保處、財務處、醫務

      管理處、企劃處、資訊處、稽核室、秘書室）負責保險行政、規劃、研究、推

      廣、督導等業務；而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等六個分局並非中央健康保險局

      之內部單位或分支單位，乃實際職掌保險加保、退保、收取保險費、支付保險

      金、處以罰鍰、滯納金及利息之核算、收繳及強制執行等業務。換言之，該法

      就中央健康險局及其六個分局分別規定各自之組織、編制、員額、職掌、預算

      、印信等事項，故而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就其所職掌之業務，既具有組織

      法規之法律依據，復具有獨立之編制及預算、更有秘書室掌管印信，在在符合

      前開法定獨立機關之要件，自屬得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之行政執

      行事件移送本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之機關無誤。蓋所謂「單獨之組織

      條例」，並不以該組織條例僅得規範一個獨立機關為限，若於一組織條例內同

      時規範上下屬各自獨立之行政機關之組織、編制、員額、職掌，係屬立法技術

      之不同，其規範二個或二個以上有上下屬關係之獨立行政機關之實質內容則無

      二異，換言之，應視該組織條例內所規範之各個機關是否均各自具有法定之獨

      立機關之要件，而非以該機關是否具有單獨之組織法規而定。此觀之中央健康

      保險局所設之職稱為總經理、副經理、襄理等，有別於一般公務機關職稱之設

      置，然仍無礙於其依組織法所規定之實質內容為國家機關之性質自可明瞭，蓋

      如前述，此乃立法技術不同所致。異議人認「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未具有

      如『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之依據，即無『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組織法

      』，故為分支單位非具有行政機關之性質」「無明確之行為法規定中央健康保

      險局之各地分局得單獨以自己名義為催繳保險費、滯納金或科處罰鍰等，中央

      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所為之催繳通知，難認合法生效」云云，均屬誤解。至於

      異議人所提出之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裁字第一三九號、九十年度裁字第一

      ○二八號裁定，其中九十一年度裁字第一三九號案，係原告以中央健康保險局

      為被告所提出之行政訴訟，非以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為被告所提出之訴訟



      ，而中央健康保險局之設址在台北市，故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定管轄錯誤並

      裁定移轉至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荀無違誤，異議人誤認該案因當事人以中央健

      康保險局高屏分局為被告提出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

      均認定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非公法人亦非行政機關云云，係屬誤解。另九

      十年度裁字第一○二八號裁定中並未見兩造就何種公法上之爭議提起行政訴訟

      ，其是否業經申訴程序，而對中央健康保險局之申訴結果（非高屏分局之處分

      ）不服進而提起行政訴訟？均不得而知，自難僅以該實體爭議內容不詳之裁定

      ，遽認定本件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非得移送行政執行之法定獨立機關。且

      該等行政法院之裁判，係就個案所為，僅該等個案受拘束，應堪認定。

（二）有關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是否以書面通知異議人限期履行部分：蓋系爭滯

      納保險費行政執行事件之義務人為職業工會，屬法人，依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九

      條第二項、第七十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對於法人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

      管理人為之；對於法人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向其機關所在地為之。本

      件異議人即系爭執行事件之義務人未按月扣繳後於次月底前向移送機關繳清保

      險費，移送機關遂於九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健保高承二字第○九○○○四○七

      六八號函檢送保費繳款單計二十三張，請異議人於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前繳納

      。上開函文於九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郵寄至義務人工會設址地○○市○○區○○

      ○路○○○號，由設址於同地之高雄市勞工團結總會員工吳○蓉收受，並蓋用

      「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印章，吳女收受上開公函後，隨即轉交予異議

      人高雄市○○職業工會收受等情，有移送機關上開函文、送達證書影本各一份

      分別附於本件署聲議卷及高雄處九十年度健執字第一二二二五一號至第一二二

      二七三號執行卷宗內可憑。並據證人吳○蓉證稱：「此份公函是我簽收，印文

      也是我蓋的，『吳○蓉』三字也是我簽的。」「我有轉交給高雄市○○職業工

      會。」「我們在跟郵差簽收信件時，因工作忙，並不會問郵差信是要寄給何一

      工會，我們在簽收時通常會拿手邊附近比較方便拿取的工會的章去簽收，工會

      的章是連續章，平常並無特定人保管…」「我收到信（指平常之收受信件業務

      ）就會馬上交到秘書（指陳○玲）桌上…」「勞工團結總會下有十三個工會。

      」「上開地址工會有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高雄市○○職業工會、高雄

      市汽車裝潢職業工會、高雄市建築材料職業工會、高雄市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

      會、高雄市雜誌職業工會、高雄市導遊業工會、高雄廢金屬職業工會、拖舶船

      員職業工會…製材職業工會、食品雜貨運送職業工會。」等語明確，有高雄處

      九十一年七月四日以雄執孝一九十年度健執字第一二二二五一–一二二二七三

      號函檢送之吳○蓉執行詢問筆錄二份在卷可證，復有移送機關提出附卷之他案

      之送達證書影本數紙及高雄市媬姆職業工會九十年十一月二十日高市媬姆工字

      第九○○○三五號函影本一份，該他案之送達證書影本中受送達人機關姓名地

      址為高雄市病患家事服務業職工會、負責人鐘吳○○之送達證書上收受人僅蓋

      有吳○蓉之印章，並勾選受雇人一欄；其中受送達人機關姓名地址為高雄市建

      築材料運送職業工會之送達證書上收受人亦僅蓋有吳○蓉之印章及勾選受雇人

      一欄；另有受送達人機關姓名地址為高雄市媬姆職業工會（係另份差額繳款單

      ，非系爭執行事件）、負責人王○○之送達證書上收受人蓋有高雄市汽車服務

      業職業工會印章，並有謝○怡之簽名；又高雄市媬姆職業工會九十年十一月二

      十日高市媬姆工字第九○○○三五號函主旨欄內載「覆貴局九十年…七月二十

      四日健保高承二字第○九○○○四○七六八號函…」，該函文內容係不服高屏

      分局將行政、郵電補助費計入應繳之保險費內，足認上開異議人事實上確已收

      到移送機關九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健保高承二字第○九○○○四○七六八號公函

      ，應堪認定。且平時寄送予異議人之郵件，均由高雄市勞工團結總會之員工（

      不限任何員工）收受後再轉交予異議人，而非由異議人工會之法定代理人或員

      工親自收受，換言之，高雄市勞工團結總會之員工被授予收受異議人郵件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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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及權限，從而移送機關上開公函於九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由吳女收受後即屬已

      合法送達予異議人無訛。異議人空言否認已收到移送機關之公函云云，顯不足

      採信。系爭行政執行事件乃符合法定移送強制執行之要件，要無疑義，從而高

      雄處據移送機關檢送之合法成立之執行名義對異議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並核發

      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在金融機構之存款，於法尚無不合，異議人請求撤銷高雄

      處之扣押命令，難認有理由。

（三）有關移送執行之金額，應否包括人事行政、郵政補助款等項目部分：按義務人

      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

      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

      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應為如何之執行，則依執行名義之

      內容定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機關無審

      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抗字第三七六號判例可資參照。換言之，聲

      明異議程序係行政執行之特別救濟程序，僅限於對執行機關所為之執行命令、

      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等執行程序上違法不當之行政執

      行行為，始得主張不服，不及於該行政執行事件實體請求權之有無或適當與否

      之爭議甚明。異議人指稱移送機關所稱之保險費尚包括人事行政費用、郵電補

      助款等非法律規定得逕行移送強制執行之款項，全民健康保險法就此部分無法

      律明文得逕送強制執行，當透過訴訟程序或其他方式取得執行名義云云，屬移

      送機關與異議人間有無執行名義所載請求權之實體爭議事項，而非對高雄處之

      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等執行行為表示不

      服，核與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聲明異議所得處理之程序事項不合，執行機關及本

      署就此等實體爭議事項均無審認判斷之權，異議人執此事由聲明異議，自屬無

      理由，應予駁回。

三、就申請停止執行部分：按行政執行事件是否有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三項停止執行

    之必要，應由執行機關審核認定，非屬本署之職權。另系爭執行事件業據移送機

    關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健保高承一字第○九一○○二三○○九號函請求高

    雄處延緩收取，經高雄處許可後，延緩執行兩個月，均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爰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

中華民國 91 年 8  月 2  日

對本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署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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